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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编号：2022-051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接到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润联合”）通知，获悉天润联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天润联合集
团有限公司 是

37,500,000 21.43% 3.29% 2019 年 7 月
24 日

2022 年 12 月
13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威海
分行

35,000,000 20.00% 3.07% 2020 年 9 月
25 日

2022 年 12 月
13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威海
分行

合计 - 72,500,000 41.43% 6.36% - - -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139,457,178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合 计 数
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天润联合集
团有限公司 174,991,840 15.36% 0 0 0 0 0 0 0

邢运波 135,528,925 11.89% 0 0 0 0 0 101,646,694 75%
孙海涛 24,214,246 2.13% 0 0 0 0 0 18,160,684 75%
郇心泽 14,825,049 1.30% 0 0 0 0 0 0 0
曲源泉 14,825,049 1.30% 0 0 0 0 0 0 0
洪君 14,825,049 1.30% 0 0 0 0 0 0 0
于作水 12,825,049 1.13% 0 0 0 0 0 0 0
徐承飞 10,849,841 0.95% 0 0 0 0 0 8,137,381 75%
于树明 8,236,138 0.72% 0 0 0 0 0 6,177,103 75%
于秋明 8,236,138 0.72% 0 0 0 0 0 8,236,138 100%
鞠传华 8,236,138 0.72% 0 0 0 0 0 0 0
林国华 8,236,138 0.72% 0 0 0 0 0 0 0
合计 435,829,600 38.25% 0 0 0 0 0 142,358,000 32.66%

上表中邢运波、孙海涛、徐承飞、于树明、于秋明所持股份限售原因为：高管锁定股。
3、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天润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2-105
债券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美科技”或“公司”）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元龙

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元龙”）通知，获悉浙江元龙对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
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浙江
元龙 是 9,500,000 4.72 % 2.32 % 否 否 2022-12-12 2023-12-12

招商 证 券
股份 有 限
公司

融资

浙江
元龙 是 20,500,000 10.18 % 5.00 % 否 否 2022-12-12 2023-12-12

中信 证 券
股份 有 限
公司

融资

浙江
元龙 是 21,000,000 10.43 % 5.12 % 否 否 2022-12-13 2024-01-12

财通 证 券
资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融资

合计 — 51,000,000 25.32 % 12.44 %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浙江
元龙 201,421,240 49.12% 11,100,000 62,100,000 30.83% 15.15% 0 0 0 0

方隽云 9,292,336 2.27% 0 0 0 0 0 0 6,969,252 75%

安吉
百顺 6,896,527 1.6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17,610,103 53.07% 11,100,000 62,100,000 28.54% 15.15% 0 0 0 0

注：1、上表中“安吉百顺”全称“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上表中的“未质押股份限售数
量”为高管锁定股；3、上述表格中公司总股本 410,021,343股为截止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二、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浙江元龙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浙江元龙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质押的

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控制权发生变更。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浙江元龙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
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2-101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中药配方颗粒

上市备案凭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延边药业”）获得 20个《中药配方颗粒上市备案凭证》，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

延边药业的以下产品予以备案：
序号 名称 备案号

1 小蓟炭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08000

2 乌梅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09000

3 桑椹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0000

4 忍冬藤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1000

5 蜜紫菀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2000

6 蜜旋覆花（旋覆花）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3000

7 藁本（辽藁本）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4000

8 北沙参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15000
9 炒火麻仁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0000
10 大黄（唐古特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1000
11 大黄（药用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2000
12 大黄（掌叶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3000
13 瓜蒌子（栝楼）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4000
14 火麻仁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5000
15 酒苁蓉(肉苁蓉)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6000
16 酒大黄（唐古特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7000
17 酒大黄（药用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8000
18 酒大黄（掌叶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29000
19 熟大黄（唐古特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30000
20 熟大黄（药用大黄）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 2222000431000

延边药业作为公司核心层企业，在中药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已累计获得 276个《中
药配方颗粒上市备案凭证》，对公司拓展中药配方颗粒业务具有重要意义，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市场情况开展上述产品的生产、 销售工作。但上述产品的销
售情况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112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
钟鼎湛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公司股东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五号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钟鼎湛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钟鼎湛蓝基金”）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973,426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5%。 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 3,413,386 股，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 2,560,040 股，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022年 8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0） 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1）；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109）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收到股东钟鼎五号基金、 钟鼎湛蓝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结束的告知
函》，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自 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
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866,934股，其中钟鼎五号基金减持 5,402,834 股，钟鼎湛蓝基金减持 464,100
股。 截至 2022年 12月 14日，上述股东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
（四）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按减持时总股本计算）

钟鼎五号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6.28-
2022.7.22 20.53-20.69 1,550,000 0.9082%

大宗交易 2022.8.10-
2022.8.16 23.05-25.03 2,550,000 1.4941%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122%

集中竞价 2022.10.25-
2022.12.7 24.7-28.82 1,302,834 0.7616%

钟鼎湛蓝
基金

集中竞价 2022.6.28-
2022.7.22 20.53-20.69 146,000 0.0855%

被动稀释 2022.9.30 -- 0 0.0015%

集中竞价 2022.10.24-
2022.12.7 24.7-28.82 318,100 0.1860%

合计 -- -- 5,866,934 3.4297%

注：1、上表中合计减持比例，为合计减持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该数据与各项减持比例相加存
在差异，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及四舍五入所致。

2、由于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公司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年 9月 30日，
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持有公司股份被动稀释，
持股比例分别下降 0.0122%和 0.001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减持预披露
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钟鼎五号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13,180,065 7.7226% 7,777,231 4.546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80,065 7.7226% 7,777,231 4.54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钟鼎湛蓝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1,239,935 0.7265% 775,835 0.453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9,935 0.7265% 775,835 0.45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420,000 8.4491% 8,553,066 4.99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20,000 8.4491% 8,553,066 4.99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1、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公司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由 170,669,333股增加至 171,061,333股。 前述事项导致本次减持过程中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化。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
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出其减持计划股份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
减持期限已届满。

（三） 钟鼎五号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钟鼎湛蓝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钟鼎五号基金、钟鼎湛蓝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结束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2-070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14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2年 12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 102 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2年 12月 8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 15 人， 代表股份

387,522,2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56,667,000股）的比例为 59.013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5人，代表股份 168,482,9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657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 10人，代表股份 219,039,3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3562%；
(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9人，代表股份 22,080,7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3.36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
司部分董事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系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在关联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 126,750,09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 年度
公司与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60,756,169 99.9939 22,064,761 99.9275%

反对 13,800 0.0053 13,800 0.0625%

弃权 2,200 0.0008 2,200 0.0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87,506,068 99.9958%

反对 14,000 0.0036%

弃权 2,200 0.00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2－095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港投资”）发来的告知函。 根据函件，京港投资将质押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850万股
办理了解除质押，同时，将 1584.1万股办理了质押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惠州市京港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是 4,250,000 3.29% 0.68% 2021/1/28 2022/12/13 开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京港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是 4,250,000 3.29% 0.68% 2021/1/25 2022/12/13 开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8,500,000 6.57% 1.37%
二、股份质押延期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延期
购回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惠州市
京港投
资发展
有限公
司

是 7,932,000 6.13% 1.28% 否 否 2021/1/28 2023/1/13 2024/1/12
开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融资

惠州市
京港投
资发展
有限公
司

是 7,909,000 6.12% 1.27% 否 否 2021/1/25 2023/1/13 2024/1/12
开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融资

合计 15,841,00
0 12.25% 2.55%

三、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杨林 38,427,702 6.18% 19,500,000 50.74% 3.13% 0 0.00% 0 0.00%

惠州市京
港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129,320,454 20.79% 64,491,000 49.87% 10.37% 0 0.00% 0 0.00%

合计 167,748,156 26.97% 83,991,000 50.07% 13.50% 0 0.00% 0 0.00%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述质押主要用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0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495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9.51%，占公司总股本 7.96%，对应融资余额 14,760万元，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
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资产处置及其他融资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京港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杨林具备履约能力，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

致控制权的变更，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产生不利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485 证券简称：*ST雪发 公告编号：2022-091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

被强制卖出导致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雪松文投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通知，2022 年 12 月 8 日-13 日，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895,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被安信证券强制卖出导致被动减持，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雪松文投”）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君凯”或“一致行动人”）通知，广州
君凯所持公司股份被强制卖出导致被动减持，具体事项如下：

一、被动减持情况
1、被动减持股份来源：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2、被动减持的主要内容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因理财合同纠纷，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22）鲁 0212 执 4352 号]，要求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将广州君凯持有的公司股票 4,895,480股，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以市场价卖出，并将变卖款、资金
账户内款项及孽息一并扣划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账户。 卖出时间为 2022年 12月 6日至 2022年 12月
15日。

安信证券于 2022年 12月 8日强制卖出公司股份 73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强制卖出导致被动减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0）。

安信证券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13 日强制卖出公司股份 4,160,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于 2022
年 12月 8日-13日，累计共强制卖出公司股份 4,895,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
院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2）鲁 0212执 4352号]已执行完毕。

3、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有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有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广州君凯 35,629,981 6.55% 31,469,101 5.78%
合计 35,629,981 6.55% 31,469,101 5.78%

4、本次被动减持后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雪松文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
数（股）

累计被标记股数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雪松文投 346,103,845 63.62% 346,103,845 0 100.00% 63.62%

广州君凯 31,469,101 5.78% 26,558,171 0 84.39% 4.88%

合 计 377,572,946 69.40% 372,662,016 0 98.70% 68.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雪松文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君凯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372,662,01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8.70%，占公司总股本的 68.50%。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广州君凯被强制卖出公司股份为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因此广州君凯的被动减持不违

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上
市公司或者大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
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得减持股份”。 在 2022年 12月 10
日披露的公告中，因工作人员判断失误，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误解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对相关规则的学习，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准确性。

2、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完全分开，保持独立，本次被
动减持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直接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2）鲁 0212执 4352号] ”。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2—142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14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2月 14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1699号公司办公楼 3-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曾吉勇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136,340,04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7023%。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人，代表股份 126,668,40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801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9,671,6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01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人，代表股份 62,813,1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5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767,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3799％；反对 3,572,307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62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9,240,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3128％；反对 3,572,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687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870,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554％；反对 3,469,307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544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9,343,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4768％；反对 3,469,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52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768,2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3802％；反对 3,571,807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619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9,241,3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3136％；反对 3,571,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686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870,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554％；反对 3,469,307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544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9,343,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4768％；反对 3,469,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52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议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870,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554％；反对 3,469,307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544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9,343,8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4.4768％；反对 3,469,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52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谌文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826 证券简称：坤彩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6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股份计划的基本情况：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股东榕坤投资（福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榕坤投资”）计划自 2022年 11月 7日起 6个月内，拟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榕坤投资截止本公告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39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约 0.73%。 增持金额合计 199,493,259元，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2022年 12月 14日，公司接到榕坤投资（福建）有限公司《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股份计划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榕坤投资（福建）有限公司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认可，以及为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

益。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价格不超过 100 元，榕坤投资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

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六）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11 月 7 日起 6 个月内，榕坤投资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

则中有关增持的相关规定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
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榕坤投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榕坤投资截止本公告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398,200股，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约 0.73%，增持金额合计 199,493,259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二）榕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增持前持股
比例（%）

增持后持股
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
比例（%）

榕坤投资 15,954,545 3.41 19,352,745 4.14

谢秉昆 229,083,338 48.95 229,083,338 48.95

合计 245,037,883 52.36 248,436,083 53.09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坤彩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榕坤投资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
披露本次增持实施结果公告；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的情形；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2-109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 A股普通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31.64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月 16日、2022年 11月 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二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97）、《回购报告书（第二期）》（公告编号：2022-100）。

2022年 11月 2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2022年 12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1%的
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
将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13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第二期）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 3,766,7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0978%，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24.95 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22.5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0,198,890.9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1.64 元/股

（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实施过程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

条、十九条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要求的情况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1 月 28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5,357,972股。 回购期间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6,339,49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个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2-10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股票于 2022年

12月 13日、2022年 12月 14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受疫情常态化影响，居民消费复苏缓慢，加之渠道竞争激烈，公司经营内外环境面临较大压力。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战略将做重大调整:超市业态自 2022 年四季度开始，通过关停并转从四川市场全面退出，江西

市场大幅收缩至新余、萍乡、宜春三地（临近湖南的城市）；湖南、广西两省也将同步关停并转低效亏损门店。
百货业态：四省购物中心和百货店继续运营。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将产生闭店损失金额约 3 亿
元-5亿元（该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2-056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和 2022年 8月 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和《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和总额不超过（含）20亿元的中期票据。 详见公
司于 2022年 7月 14日和 2022年 8月 4日登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告》（2022-031 号）
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33号）。

近日，公司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接受注册通
知书》，同意接受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 具体情况如下：

一、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情况

交易商协会出具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 SCP502 号），同意接受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
注册。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
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情况
交易商协会出具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MTN1261 号），同意接受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

册。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
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并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
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2-063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投资文化基金概况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视觉中国”）于 2014 年 12 月 9 月召开 2014 年

第八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映
月基金”或“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现金人民币 1,200 万元投资映月基
金。 2016年 1月 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现金人民币 1,800 万元追加投资映月基金。 详见公司 2016

年 1月 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视觉中国：关于投资文化基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 2020年 12月 31日，映月基金各合伙人签署有限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对
原合伙协议部分条款做补充约定，将有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18日。上述事项经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召开的 2020年第十二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21年 1 月 4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视觉中国：关于投资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二、投资文化基金进展情况
2022年 12月 14日，因部分投资项目未退出，经协商，映月基金各合伙人签署《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将有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延期一年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 上述
事项经公司 2022年 12月 14日召开的 2022年第十一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十一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决议；
2.《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

视觉 （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2-09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提名李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5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同意选举李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出通知之日，李强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相关
规定，李强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证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李强先生的通知，李强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


